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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113 年度導覽解說員訓練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依據本鄉 113 年度施政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計畫緣起：   

達到以觀光產業帶動全鄉經濟發展之目的，使林內鄉成為雲林

縣山線生態文化觀光之鄉。 

三、 計畫目標 ： 

(一) 透過產學合作促進本鄉觀光活動的提升。 

(二) 培訓本鄉導覽解說員，提供本鄉觀光旅遊之導覽服務。 

(三) 使本鄉導覽解說員，瞭解本鄉觀光政策及資源，協助觀光產業

推動發展。 

(四) 建立社區導覽解說行程，培養社區發展導覽解說服務能量。 

四、 辦理單位： 

(一) 主辦單位：雲林縣林內鄉公所。 

(二) 協辦單位：本鄉各社區發展協會、產銷班、學術團體及各立案

業者。 

五、 報名資格與方式： 

(一) 報名資格：年滿 18 歲以上，設藉或定居於本鄉，對於導覽解說

工作具高度熱忱及意願者，預計招收 15-20 名，報名方式如下： 

1. 社區及鄉內業者推派：有推派人員之社區及業者，擬由本所

列為優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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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其他自薦者：若有餘額將開放有意從事導覽解說之鄉民及本

所同仁報名。 

3. 若報名人數過多，本所於報名後進行審核，以曾接受解說訓

練或並具導覽解說實務經驗者，優先錄取，錄取人員將另函

通知參訓。 

(二) 報名方式：請於 113 年 2 月 2 日前填寫報名表：(1)親自到所、

(2) E-mail 至 yihsun@ms1.lina.gov.tw，並以電話確認完成報名

（承辦人：農業課 蔡宜勳 05-5892001#226） 

六、 訓練日期：113 年 2 月 17 日(星期六)至 3月 23日(星期六)共計 6

週、6日， (2/17、2/24、3/2、3/9、3/16、3/23)，上午 10點至

下午 3點，每日 4小時。 

七、  費用：本課程原則免費，但須送報名表件後繳交保證金 1000 元始

完成報名，全程參與者，於活動結束後退還。 

八、  訓練課程及地點：  

本訓練課程分為室內外研習、戶外實習及成功案例參訪，聘請專家

學者及鄉內文史工作人員授課外，課程時數共計 24 小時，說明如

下： 

日 期 上課時數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/ 地 點(公所) 

2 月 17 日  4 

報到、編組、學員自我介紹、

開訓、課程簡介 / 

地質地景資源、紫斑蝶的故

鄉，環境教育及生態旅遊  

陳坤進 /陳炳輝  

2 月 24 日  4 廟宇建築藝術神佛典故人文 莊文勳 /王世明農會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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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養解說 / 有機生產及友善

農業，林內產業榮景  

長  

3 月 2 日  4 石虎生態保育 /自然生態資源  
特生中心林育秀研究員 /

林內教芋部  林建安  

3 月 9 日  4 解說技巧實務操作  陳炳輝 /張叔富  

3 月 16 日  4 

遊客導覽解說七項內容與帶

領技巧演練 /緊急救護技巧及

偶發事故處理實務演練  

蔡秀俐老師 /林溪金老師  

3 月 23 日  4 戶外實務演練 /考核座談  陳炳輝教授 /公所人員  

備註：實際上課時間可由講師及學員協調後於課程時間內彈性調整，並有隨  

堂測驗。  

 

九、  訓練成效：  

（一）學習評鑑：本次訓練課程辦理學習評鑑，以審核受訓學員是

否通過本次訓練，評鑑方式如下： 

1. 上、下課均需簽到，因故未能到課者需辦理請假，請假

時數超過三分之一或無故缺課之學員，視為未完成課

程。 

2. 實習成績：於完成基礎課程後，分組進行試講實習，並

觀摩他組演練至少 1 次，完成實習之學員。 

3. 本所另訂日期發予結業證書。 

（二）訓練成果：完成訓練課程者，為本鄉合格導覽解說員，

享有以下之權利與義務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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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權利：  

(1)參與本所舉辦之各項研習、觀摩等學習活動。  

(2)頒發林內鄉導覽解說員解說證及結訓證書。  

(3)結訓合格之導覽人員將列入本所網站提供遊客  

  服務指定之推薦人員。  

(4)可繼續參加本所舉辦進階導覽解說員培訓。  

(5)擔任本鄉各項活動解說導覽期間，提供保險保  

  障。  

          2.  義務：  

(1)本次課程結束後須無償協助一場次之活動解說

導覽職責。 (如紫斑蝶季活動、路跑活動或行銷林

內之各項活動 )  

(2)於本所辦理相關活動期間提供人力支援。  

(3)瞭解本鄉觀光發展政策，協助推動本鄉觀光旅

遊活動。  

(4)提供本鄉觀光發展規劃之建議。  

十、  注意事項：  

（一）訓練期間，學員請隨身攜帶健保卡、證件、隨身藥品、 

     自備環保餐具、水杯或水壺。  

（二）戶外研習請自備機車、相機、錄音筆及望遠鏡等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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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助器材。  

（三）學員通過測驗者將頒發解說證及結訓證明。  

 

十一、  預期效益 :  

  （一）培訓本鄉合格導覽解說員，使之具備解說導覽專業技

能。  

（二）提供本鄉觀光旅遊之導覽服務，提升本鄉觀光遊憩服

務品質。  

（三）建立各社區導覽解說行程，社區具備導覽解說服務能量。 

（四）宣導本鄉觀光政策及資源，促進觀光產業推動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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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 

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113年度導覽解說員訓練報名表 

    編號： 

姓名  服務單位  

身分證號  職稱  

生日  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資格審查 

□本鄉 18 歲以上之鄉民(附戶口名簿影本)或於本鄉從事

農觀相關業者（附佐證資料）。 

□保證金 1000元 

填完本報名表，請併保證金逕至本所農業課。 

收件人員： 

 

*為響應環保，參訓期間不提供一次性使用餐具、杯子，請學員自行攜帶。 

*為維護授課品質，欲參訓者請事先報名；且參訓期間，避免帶孩童或其他

非學員者入場，敬請見諒與配合。 

*訓練為 6天，並含體驗課程，請學員全程參與。 

*參訓期間提供學員便當，不額外提供茶點。 

 

 


